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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委員問政所需參考 

不代表本院意見或立場 

編號：2415 

議題研析 

一、題目：非正規教育學習權益保障之法制研析 

二、議題所涉法規 

 終身學習法、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終身學習課程實 

 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辦法 

三、背景說明 

    教育部為鼓勵國民參與終身學習意願，加強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

的學習參與，自民國（以下同）99 年起持續依終身學習法第 20 條1規

定辦理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學費補助，年滿 55 歲者經認證的非正規

教育課程，每人每年最高以新臺幣 6,000 元為限。為促進正規、非正

規教育活動交流，鼓勵大學以較具彈性方式招生，依「入學大學同等

學力認定標準」規定，年滿 22 歲修習經認可課程累積達 40 學分以上

者，即具有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資格，如不報考大學，亦可作為學分抵

免或升遷考核的參考。惟有關非正規教育對弱勢族群的補助與認證機

構的擴大等問題亦有待檢討。 

四、探討研析 

（一）研議非正規學習課程學費補助範圍與金額適時調整，以擴大辦

理成效 

                                                      
1
 終身學習法第 20 條：「各級主管機關應發展、普及終身學習機會，並考量不同族群、文化、經

濟條件及身心狀況對象之特殊性，設計符合其需求之課程，提供具可近性之服務；其課程、教材、

師資、補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第 1 項）。前項對象參與依第十三條

第二項所定辦法規定之認可課程，中央主管機關得酌予補助其所繳納之學費；其補助對象、補助

方式、比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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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終身學習法第 2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授權訂定之終身學習

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辦法第 14 條規定：「本辦法適用對象

修習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2所定辦法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者，得

依下列比率申請學費補助；每人每年最高以新臺幣六千元為限：一、

原住民：百分之百。二、身心障礙者：（一）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

者：百分之百。（二）中度身心障礙者：百分之七十。（三）輕度身心

障礙者：百分之四十。三、低收入戶：百分之百。四、新住民：百分

之五十。五、未完成國民義務教育且年滿五十五歲者：百分之五十。」

其中具低收入戶身分者給予百分之百補助。該規定主要係參照社會救

助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

際需要及財力，對設籍於該地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提供教育補

助。及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

減免辦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於修業

年限內，得減免學雜費；其減免基準如下：一、低收入戶學生：免除

全部學雜費。二、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 

依前開社會救助法等法規對經濟弱勢族群的教育補助規定，其目

的均在提供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於受正規教育或非正規教育時持續

充實知識的實質幫助，透過學費補助或學費減免等方式以協助其繼續

升學或培養就業知識教育，增進學識及提升專業技能，進而改變其經

濟生活。惟終身學習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辦法第 14 條僅

在第 3款列舉「低收入戶」身分者申請學費補助之比例為百分之百，

尚未若社會救助法及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第 3條規定，將「中低收入戶」身分者亦納

入優予補助或減免範圍。是以，參照前開辦法將「中低收入戶」身分

者亦納入優予適用對象。爰建議終身學習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

補助辦法第 14 條增訂第 4 款為：「一、原住民：百分之百。二、身心

                                                      
2
 終身學習法第 13 條第 2 項：「前項學習成就認證制度，應包括課程之認可、學分證明之發給、

入學採認、學分抵免之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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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一）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者：百分之百。（二）中度身心

障礙者：百分之七十。（三）輕度身心障礙者：百分之四十。三、低

收入戶：百分之百。四、中低收入戶：百分之六十。五、新住民：百

分之五十。六、未完成國民義務教育且年滿五十五歲者：百分之五

十。」，原第 4 款及第 5 款款次則遞移，以擴大照顧經濟弱勢族群，

促進辦理成效。 

（二） 研議學習成就認證機構不限於全國性學術、教育團體，以促進

學習資源便利性及保障受教權 

    我國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制度規範於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

辦法，透過建立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以作為入學採認或升遷考

核之參據。依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就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之課程認可及學分證明之發

給，得委託大專校院或全國性學術、教育團體（以下簡稱認證機構）

辦理。」該規範係以委託方式辦理學習成就認證及學分證明發給，然

若僅限於全國性學術、教育團體可受託辦理認證，則地區性的社區大

學等相關學術或教育團體則無法辦理認證，基於部分地區性的學術或

教育團體其提供給學習者學習課程資源更具便利性與普遍性，允宜放

寬其辦理認證的資格應不侷限於全國性學術、教育團體。爰建議非正

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第 2 條第 3 項修正為：「中央主管機關就非

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之課程認可及學分證明之發給，得委託大專校

院或全國性學術、教育團體（以下簡稱認證機構）辦理。」以擴大學

習認證的便利性及保障學習者的受教權益。 

另依前開辦法第 3 條規定，終身學習機構申請認可之非正規教育

課程，主要以學分課程為限；同辦法第 4 條亦規定，第 3 條申請認可

之非正規教育課程，其內容又以具有相當於專科學校副學士班及大學

學士班開設之人文、藝術、社會或科技領域之課程為限。惟如前述申

請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內容，若僅以專科學校或大學所開設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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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術、社會或科技領域等課程為限，在分類上並未納入法律、自

然科學、傳播或各國語言等其他領域，對於非正規教育課程的擴大發

展及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似有限縮，允宜因應社會環境變化、產

業需求等發展趨勢，調整現行申請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類型，以符

鼓勵學生培養多元專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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